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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契税的征税范围

1.就 “土地使用权出让 ” 行

为， 《契税暂行条例》 中 “国有”

两字在 《契税法》 中不见了。

2.关于 “土地使用权转让” 排

除项的描述， 《契税暂行条例》 为

“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

移”， 《契税法》 为 “土地承包经

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”。

3. 《契税法》 将以 “划转” 方

式转移土地、 房屋权属， 列入征税

范围。

“划转” 在 《契税暂行条例》

《契税暂行条例细则》 中均未提到，

只是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中有相关

规定。

如 《财政部、 税务总局关于继

续支持企业、 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

关 契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》 （ 财 税

〔2018〕 17 号） 第六条： “资产划

转” 规定 “对承受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规定进行

行政性调整、 划转国有土地、 房屋

权属的单位， 免征契税。 同一投资

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、 房屋

权属的划转， 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

子公司之间， 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

公司之间， 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

个人独资企业、 一人有限公司之间

土地 、 房屋权属的划转 ， 免征契

税。 母公司以土地、 房屋权属向其

全资子公司增资， 视同划转， 免征

契税。”

由此可见，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

等部门的发文也是将 “划转” 列入

契税征税范围的， 只是发文的重点

强调了免税优惠。

二、“住房”差别税率

《契税法》 规定省、 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可以依法定程序对不同主

体、 不同地区、 不同类型的住房的

权属转移确定差别税率。

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须遵守的

法定程序为：

1.具体适用税率提出———省 、

自治区、 直辖市人民政府；

2.具体适用税率决定———省 、

自治区、 直辖市人民政府同级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；

3.具体适用税率备案———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

院。

关于 “住房” 差别税率， 此前

在国家税务总局等的发文中也有提

到， 但文件主要是从税收优惠角度

出发， 做出了 “减” 税率的规定，

如 《财政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、 住房

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

节契税、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 〔2016〕 23 号） 第一条 “关

于契税政策” 规定：

（一） 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

房 （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 配

偶以及未成年子女， 下同）， 面积

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， 减按 1%的

税率征收契税； 面积为 90 平方米

以上的， 减按 1.5%的税率征收契

税。

（二） 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

改善性住房， 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

以下的， 减按 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

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， 减按 2%

的税率征收契税。 家庭第二套改善

性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

庭， 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。

《契税法》 有关 “住房” 差别

税率是否能突破 3%的下限， 还须

拭目以待。

三、扩大免税范围

《契税法》 明确将 “非营利性

的学校、 医疗机构、 社会福利机构

承受土地、 房屋权属用于办公、 教

学、 医疗、 科研、 养老、 救助” 增

加列入 “免税” 范围。

《契税暂行条例》 《契税暂行

条例细则》 中均未提到 “非营利性

的学校 、 医疗机构 、 社会福利机

构” 可以免征契税。

笔者搜索国家税务总局等的发

文， 与 “非营利性的学校” 相关的

规定， 主要是 《财政部、 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》

（财税 〔2004〕 39 号） 提到， “对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

办学许可证， 由企业事业组织、 社

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用

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

办的学校及教育机构， 其承受的土

地、 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的， 免征契

税”。

关于 “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”

涉税问题， 笔者目前仅搜索到 《财

政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

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 （财税

〔2000〕 42 号 ）， 但该通知中未提

及契税问题。

关于 “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机

构” 涉税问题， 笔者目前未搜索到

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的相关发文。

四、提高免税立法层级

对于 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

之间变更土地、 房屋权属” 免税，

并非此次 《契税法 》 创设的新规

定。

《财政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变更有关契

税政策的通知》 （财税 〔2014〕 4

号） 就曾规定 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

间， 房屋、 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

所有， 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或另一

方所有的， 或者房屋、 土地权属原

归夫妻双方共有， 变更为其中一方

所有的， 或者房屋、 土地权属原归

夫妻双方共有， 双方约定、 变更共

有份额的， 免征契税。”

《契税法》 只是提升了这一免

税事项的立法层级。

五、“法定继承人”免征

《契税法》 规定 “法定继承人

通过继承承受土地、 房屋权属” 免

征契税。

“免征 ” 的前提是 “应征 ”、

属于契税征税范围， 然后立法规定

可以享受 “免” 的优惠政策。

然而此前国家税务总局的发

文， 将 “法定继承人继承土地、 房

屋权属 ”， 列入的是 “不征契税 ”

的范围， 即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

承土地、 房屋权属有关契税问题的

批复》 （国税函 〔2004〕 1036 号）

规定 “一、 对于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继承法》 规定的法定继承人 （包括

配偶、 子女、 父母、 兄弟姐妹、 祖

父母、 外祖父母） 继承土地、 房屋

权属， 不征契税”。

六、住房灭失后重新取得

《契税暂行条例》 将不可抗力

致住房灭失后重新取得住房享受契

税 “免征” “减征” 优惠政策的情

形规定为 “重新购买”， 而 《契税

法》 则没有取得方式的限制， 只要

是 “重新承受住房权属”， 均有机

会享受契税 “免征 ” “减征 ” 优

惠。

七、纳税义务发生时间

《契税法》 对契税纳税义务发

生时间的规定， 沿用了 《契税暂行

条例》 的描述， 即第九条规定 “契

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， 为纳税人

签订土地、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

日 ， 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

地、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

当日”。

而 《契税暂行条例》 第八条规

定， “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，

为纳税人签订土地、 房屋权属转移

合同的当天， 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

具有土地、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

凭证的当天”。

长期以来， 关于契税纳税义务

发生时间的规定， 在实务中经常被

含混进契税征税对象、 纳税义务人

的甄别判断中。

比如有法院在判决中曾提到，

“《契税条例》 第八条的规定， ‘契

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， 为纳税人

签订土地、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

天 ， 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

地、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

当天’。 本案中， A 公司与某某市

国土资源局于×年×月×日签订 《国

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》， 此时 ，

A 公司即成为契税交纳的义务人”。

契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

定， 能否作为契税征税对象、 契税

纳税义务人的判断依据， 已有很多

学者和实务界人士阐释过否定的观

点。

笔者同样持反对的观点———契

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， 不能作

为契税征税对象、 契税纳税义务人的

判断依据。

《契税法》 仍然沿用了 《契税暂

行条例》 中有关契税纳税义务发生时

间的表述 ， 是否意味着契税征税对

象、 契税纳税义务人判断依据的含混

仍将持续 ？ 征纳双方的争议依然不

绝？ 对此仍有待观察。

八、申报缴纳期限

现行 《契税暂行条例》 第九条规

定：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

起 10 日内， 向土地、 房屋所在地的

契税征收机关办理纳税申报， 并在契

税征收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。

而 《契税法》 第十条则规定： 纳

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、 房屋权属

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。

就契税的申报、 缴纳事项来看，

相比 《契税暂行条例 》， 《契税法 》

的规定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灵活。

从文字表述判断， 这也有利于减

少已缴纳的契税被申请退还的几率。

九、契税退还条件

《契税法》 规定了已经缴纳的契

税可以申请退还的条件， 即： 1.在依

法办理土地、 房屋权属登记前； 2.权

属转移合同、 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

不生效、 无效、 被撤销或者被解除。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， 因出让方

原因致出让合同被解除、 土地使用权

证被注销， 受让方缴纳的契税不予退

还， 是否就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？ 这

一问题， 笔者以为仍值得探讨。

十、信息共享

《契税法》 规定： “自然资源、

住房城乡建设、 民政、 公安等相关部

门应当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与转移土

地、 房屋权属有关的信息， 协助税务

机关加强契税征收管理。”

这一规定是对涉税信息共享的强

调。

近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正式出台，将于2021年9月1日

起施行，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
这意味着“契税”这一税种在我国的立法，已由“行政法规”上升为

“法律”。

然而近几天来，这一立法动态却意外引发了人们对“契税税率

上升”的关注，以及一些相关解读。但笔者发现，即便是一些较为权

威的部门发布的讯息，其中也存在误读的情况。

笔者简要对比了《契税法》与《契税暂行条例》《契税暂行条例

细则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此前的发文，为大家梳理了《契税

法》中较为重要的十大看点。

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契税税率问题， 即明年9月以后在上海买

房如何缴纳契税？ 笔者认为：

首先，在法定3%-5%区间内，上海具体的适用税率，须由“上

海市人大常委会”决定（上海市人民政府无权决定，仅能“提出”）。

其次，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予以保障，“国务院”可以免征或者

减征契税（上海市人民政府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均无权规定）。

最后，“国务院”根据《契税法》第六条规定“免征”“减征”时，是

不是要遵守该法第三条“契税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。契税的

具体适用税率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税率

幅度内提出，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，并报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。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可以依照

前款规定的程序对不同主体、不同地区、不同类型的住房的权属转

移确定差别税率”，我们拭目以待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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